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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
地址：220243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57號

承辦人：林佳頤

電話：(02)29532111 分機2074

傳真：(02)29571966

電子信箱：ag291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華梵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1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環人字第11103588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12475437_AAL_111D2083919-01.pdf、

1112475437_AAL_111D2083920-01.odt)

主旨：本局本(111)年度大專院校學生暑期實習，自即日起受理

各校申請實習名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使大專院校學生深入瞭解本局推動之環保業務、理念及

政府機關運作實況，於每年7至8月暑假期間，提供雙北轄

區內各大專院校環境工程及環境衛生等相關系(所)在學學

生至本局實習機會，以期開拓渠等視野並提昇未來投入相

關職場能力。

二、本局原則提供暑期實習學生名額20名，實習時間為2~8週，

因名額有限，為能提供多數學校學生實習機會，每校暫以2

名為限。

三、實習期間本局不提供薪資、膳宿及交通工具等，概由實習

學生自理，又各校需自行辦理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之意外

傷害保險等事宜。

四、檢附本局辦理大專院校學生實習作業規定及暑期實習名額

調查表各1份，請協助調查貴校學生參加實習意願，並於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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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3月31日前填復前揭名額調查表(無則免填)，免備文以電

子郵件方式寄至本局承辦人電子信箱(AG2915@ntpc.gov.

tw)，並電話確認，俾利本局安排後續作業。

正本：華梵大學

副本：

89


